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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和旅游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 

　　为加强网络文化市场管理，规范网络表演秩序，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治理娱乐圈乱象，我部制定了《网络表演

经纪机构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根据演出经纪人员资格认定工作安排，《网络表演经纪机构管理办法》实施前已从事网络表演经纪活动的网络表

演经纪机构，可在本办法实施后的18个月缓冲期内取得经营资质，缓冲期内无经营资质不视为违反本办法规定。 

　　特此通知。 

  

　　文化和旅游部         

　　2021年8月30日         

　　

　　网络表演经纪机构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网络表演经纪机构的经营行为，加强网络表演内容管理，促进网络表演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根

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网络表演经纪机构，是指依法从事下列活动的经营单位： 

　　（一）网络表演的组织、制作、营销等经营活动； 

　　（二）网络表演者的签约、推广、代理等经纪活动。 

　　第三条  网络表演经纪机构应当遵守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第四条 网络表演经纪机构从事演出经纪活动，应当依法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网络表演经纪机构申请办理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应当依照《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六条、第十条、第十一条，

以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关于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申请条件、申

请材料和外商投资等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条  网络表演经营单位应当依法对本单位开展的网络表演经营活动承担主体责任，核验平台内网络表演经

纪机构资质。 

　　第六条  网络表演经纪机构为网络表演者提供网络表演经纪服务，应当通过面谈、视频通话等有效方式对网络

表演者进行身份核实。网络表演经纪机构不得在明知网络表演者提供的身份信息与其真实身份不一致的情况下，为其

提供网络表演经纪服务。 

　　网络表演经纪机构为网络表演者提供网络表演经纪服务，应当签订协议，约定双方权利义务，维护网络表演者的

合法权益。 

　　第七条  网络表演经纪机构不得为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表演经纪服务；为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

人提供网络表演经纪服务的，应当对其身份信息进行认证，并经其监护人书面同意。在征询监护人意见时，应当向监

护人解释有关网络表演者权利、义务、责任和违约条款并留存相关交流记录。 

　　网络表演经纪机构提供网络表演经纪服务，不得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不得侵犯未成年人权益。 

　　第八条  网络表演经纪机构应当加强对签约网络表演者的管理，定期开展政策法规和职业道德培训，讲解网络

表演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内容和行为，增强网络表演者守法意识，引导网络表演者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 



　　第九条　网络表演经纪机构不得组织、制作、营销含有《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网络表演经营活

动管理办法》第六条禁止内容的网络表演。 

　　第十条  网络表演经纪机构发现签约网络表演者所提供的网络表演含有违法违规内容，应当立即要求网络表演

者停止网络表演活动，并及时通知相关网络表演经营单位。 

　　第十一条  网络表演经纪机构不得以虚假消费、带头打赏等方式诱导用户在网络表演直播平台消费，不得以打

赏排名、虚假宣传等方式进行炒作。 

　　网络表演经纪机构应当加强对签约网络表演者的约束，要求其不得以语言刺激、不合理特殊对待、承诺返利、线

下接触或交往，或者赠送包含违法内容的图片或视频等方式诱导用户在网络表演直播平台消费。 

　　第十二条  网络表演经纪机构应当对签约网络表演者的违法违规处理结果、投诉举报处置情况等信息进行记

录、保存，并根据不同情形，采取限制服务、停止合作、提请行业协会进行联合抵制等措施。 

　　网络表演者借用、冒用他人身份证件签约的，网络表演经纪机构可提请行业协会进行联合抵制；情节严重的，由

相关部门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  网络表演经纪机构应当配合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网络表演

经纪活动信息数据。 

　　第十四条  网络表演经纪机构应当配备满足业务需要的网络表演经纪人员。网络表演经纪人员与所签约网络表

演者人数比例原则上不低于1:100。 

　　网络表演经纪人员从事演出经纪活动，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 

　　第十五条  网络表演行业组织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制定行业标准和经营规范，开展行业培训，强化诚信教育，

对列入失信名单的会员可采取公开谴责、取消会员资格、进行联合抵制等措施。 

　　第十六条  网络表演经纪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四条有关规定，由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依照《营业性演出管理条

例》第四十三条予以查处。 

　　第十七条  网络表演经纪机构从事网络表演经纪活动以外的经纪活动，依照相关规定管理。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相关链接：《网络表演经纪机构管理办法》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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